
附件1
福州市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学校评价要素
	评 价 内 容
	评 价 要  素
	备 注

	1．艺术教育理念
	1－1  办学思想端正，全面贯彻教育方针，积极改进美育教学，推进素质教育，坚持以育人为本，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1－2  全校师生对学校艺术教育和开展创建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学校（简称传承学校）活动有正确的认识。
1－3  认真落实《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实施意见》，有艺术教育的发展规划，有创建传承学校的工作目标和行动计划。
1—4  通过举办培训班、专题研讨会、成果展示活动，以及典型推广等形式，建立健全工作机制。
	

	2．艺术教育管理
	2－1  学校重视美育工作，校级领导有专人分管艺术教育，有艺术教育管理机构。
2－2  美育管理工作机制健全，档案齐备，具有较高的管理水平。
2－3  按照传承学校工作的有关要求，对本校传承艺术项目开展情况定期进行总结。
2－4  定期举办传承项目培训班、专题研讨会、成果展示以及典型推广等活动，建立健全工作机制。
2—5  将美育实践活动（如组织指导排练、演出、布展、美化校园文化环境等）纳入美育教师的课时计算范畴，进行课程化管理。
	

	3．艺术教师队伍
	3－1  艺术教师整体素质水平较高，有先进的教育理念，有良好的师德，有事业心、责任心和较强的专业技能。
3－2  专职艺术教师数量和质量能满足教育教学需要，胜任课堂教学和课外艺术活动的指导，具有一定的教研能力。艺术教师中有本地教学能手、学科带头人等骨干教师。
3－3  根据本校传承艺术项目的需要，充分发掘和利用当地社会艺术教育资源，聘请校外艺术教育专家或民间艺人对本校艺术教师进行传、帮、带，提高该传承艺术项目的教学水平和课外活动水平。
3—4  学校能根据需要为艺术教师提供参加进修、培训的机会，提高专业发展水平。
	

	4．艺术课程建设
	4－1  学校严格执行美育课程计划，艺术课程的开课率达到100%。
4－2  积极推进课堂教学改革，培养学生对本校传承艺术项目的兴趣和自觉性，引导学生主动参与、自主感受、努力实践、不断提高艺术修养。
4－3  将传承项目纳入校本课程，根据实际情况，编写本校传承艺术项目的地方教材或校本教材。
4－4  积极探索艺术教育教学评估改革，并将传承艺术项目纳入教学评估范围。
	

	5．课外艺术活动
	5－1  课外艺术活动有计划、有总结，组织健全，有专人辅导，能正常有序地开展活动。
5－2  建立数量足够、丰富多彩的课外艺术活动兴趣小组。
5－3  每年定期举办校园艺术节，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突出本校传承艺术项目的特色，学生参与面达到100%。
5－4  在广泛开展艺术活动兴趣小组的基础上，建有校级学生艺术社团，艺术团的活动能体现本校传承艺术项目特色。
	

	6. 校园文化建设

	6－1  校园文化具有鲜明的导向性和正确的价值指向，体现国家意志、弘扬民族精神、符合先进文化发展的要求、符合我省建设新福建的发展的方向。
6－2  体现向真、向善、向美、向上的校园文化特质，给青少年以积极向上的精神哺育。
6－3  学校以及教室、走廊、宣传栏等环境布置遵循育人宗旨，以美感人，以景育人。符合校园文化审美要求。学生对校园环境内的重要艺术作品、艺术名家宣传内容有基本的了解。
6－4  学校开展的艺术活动凸现时代特征、校园特色、学生特点，形成良好的育人氛围。
	

	7．艺术教育条件
	7－1  具有较好的办学条件，校园、校舍能满足师生学习和生活的需要。
7－2  艺术教育专用教室及有关设施设备能满足课堂教学和课外艺术活动的需要，并具备开展传承艺术项目教学所必需的设施、设备、器材和资料。
7－3  艺术教育经费列入学校经费预算，能保证传承艺术项目教学的正常开展。

	

	8．艺术教育成果
	8－1  本校传承艺术项目教学成果显著，形成鲜明的特色和品牌，在当地有一定的影响。
8－2  学校艺术教育整体水平较高，学生精神面貌积极向上，具有一定的艺术修养和审美能力。

	


附件2
福州市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学校申报表
学校（盖章）：
	学校名称
（地址）
	

	学校类型
	小学（ ）；初中（ ）；完中（ ）；普通高中（ ）；中等职业学校（ ）；


	学校情况
	全校班级数        个；全校学生人数             人；
全校教师人数         人

	专职艺术教师
人   数
	音乐        人；
美术        人
	兼职艺术教师
人   数
	音乐        人；
美术        人

	学校负责人
	职务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学校分管美育的负责人
	职务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申报类别
	

	本校传承艺术项目名称（注明是否
列入“国家级或地方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
	

	具有该艺术项目指导能力的教师数
	本校教师     人（其中:专职     人，兼职    人）
校外聘请教师     人

	开设该艺术项目校本课程的年级/班级
	

	参与该艺术项目课外活动的学生数
	人数           人，占全校学生的        ％

	对本校开展传承艺术项目的简要说明（800字左右，可加页，下同）

	本校传承该艺术项目的优势与条件（500字左右）

	本校传承该艺术项目曾取得的成果描述 （500字左右）


	本校传承该艺术项目的目标、计划、策略和措施等（1000字左右）


	申报学校意见

                                                                （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意见
                                                                （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         注：本表一式三份。
附件3

福州市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学校申报情况汇总表
县（市）区教育局（盖章）：
	序号
	学校名称
(地址）
	学校类型
	全校学
生人数
	申报类别
	传承艺术项目名称
	项目指导教师人数
	学校
负责人
	联系电话

	
	
	
	
	
	
	专职
	兼职
	外聘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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